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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依法有力有序有效处置森林火灾，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1.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东省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青岛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青岛市森林防火条例》《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青岛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三、适应范围
（进入详细地址、时段、人数、作业地具体起止范围）
1.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分工协作、全面保障；快速出击、科学扑救；依法管理、高效应对；主体清晰、责权明确。
五、组织指挥体系、职责划分及人员配备
（详细明确责任分工、人员配备、区域划分等具体事宜）
六、预防和应急准备
（为做好预防工作，做了哪些准备。例如：准备哪些防灭火设备设施、每日作业前的安全教育、灭火器材使用培训、作业面开设、周围杂草清理半径。防火与灭火物资准备与现场布设。）
1. 火情上报
  发现火情后，进入林区活动的单位要立即报所属街、镇防火负责人与区应急管理局，同时要求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及时组织力量扑救，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1. 宣教培训和演练
（附培训和演练照片）
 
 

